
� � � �除自书遗嘱以外， 最常见的遗嘱类型
就属代书遗嘱。 法律规定代书遗嘱制度，是
为了使被继承人在其自身条件受限的情况
下，同样可以行使订立遗嘱的权利。

但也正是因为代书遗嘱并非由被继承
人本人制作完成， 法律才要求代书遗嘱必
须符合一定的形式要件。 由于法律对代书
遗嘱的有效要件设置了诸多形式， 导致其
比自书遗嘱的法律风险大很多。 由此，代书
遗嘱呈现出数量大、纠纷多的特点，且“无
效”情形正在逐渐增多。

1、遗嘱见证人有数量、身份的限制

【注意要点】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

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
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以录
音形式立的遗嘱， 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
在场见证。

第十八条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
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
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
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典型案例】
原告提供代书遗嘱书、录音录像遗嘱。

其中， 代书遗嘱书的主要内容为某村的房
子在袁某和吉某名下的部分归原告所有，
落款处有袁某和吉某签名 （吉某的名字为
袁某代签）捺指印和署期（2016 年 12 月 24
日），并有代书人金某签名署期（2016 年 12
月 24 日）；录音录像的主要内容为袁某口述
如何处理房产事宜，金某代书，现场另有原
告及其儿子的声音， 以及原告为吉某读遗
嘱书、吉某表示同意等。

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
认可，认为该代书遗嘱和录音录像遗嘱均仅
有一个见证人，且是原告的儿媳，与原告有
利害关系，录音录像中全程未出现见证人的
清晰肖像，原告及原告儿子全程在场，多次
阻扰、打断并纠正被继承人的表述，使其违
背真实意思， 该遗嘱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
应为无效。 原告陈述，代书遗嘱时金某是原

告儿子的女朋友，现在是其儿媳。
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主张被继承人

袁某和吉某的遗产应当按照遗嘱继承，并
为此提供两份遗嘱。 然其提供的代书遗嘱
仅有金某一个见证人， 且其与原告有利害
关系，属于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情形；原
告提供的另一份遗嘱中， 亦无两个以上与
继承人无利害关系的人在场见证。 故原告
提供的上述两份遗嘱违反了遗嘱的法定形
式要件，应属无效。

2、代书遗嘱形式瑕疵，导致无效

【注意要点】
建议在代书遗嘱的每一页内容中都签

署立遗嘱人、代书人、见证人的签名。

【典型案例】
三原告提供的魏 XX、谷 XX 的代书遗

嘱，在遗嘱前两页主文上均无两被继承人、
代书人、见证人签名，遗嘱第三页无主文仅
有立遗嘱人、代书人、见证人的署名，无法
证明遗嘱前两页的内容系两被继承人的真
实意思表示。 该代书遗嘱形式上存在明显
瑕疵，应属无效。

遗嘱无效后， 上述房屋及存款按法定
继承予以继承。

3、代书遗嘱要真实表现被继承人意愿

【注意要点】
立遗嘱人与见证人订立代书遗嘱时，

必须同时在场且代书人只有在被继承人的
真实意愿范围内订立的内容才有效。

【典型案例】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遗嘱代书人已通

过公证表示了其所了解的立遗嘱过程，其
代书遗嘱并未征得蔡某与邢某的同意，蔡
某与邢某事后虽在文件上补签了姓名和盖
了私章， 但根据代书人的陈述显然也不知
道文件的内容， 故文件中关于遗嘱的内容
并非蔡某与邢某真实意思的表示， 应当认
定为无效。 蔡某与邢某遗留的系争房屋应
由其继承人进行法定继承。

� � � �遗嘱，系被继承人对其名下财产作出处
分的重要表现形式，自书遗嘱是最常见的遗
嘱类型。 自书遗嘱在实务中最大的问题是如
何证明遗嘱为其本人所书。 尤其在没有见证
人等情况下，要证明自书遗嘱的有效性，就需
要借助其他佐证，比如司法鉴定等。

【注意要点】
建议保留立遗嘱人的字迹样本，避免出

现司法鉴定时导致无法检测的情况。

【典型案例】
审理中，法院委托司鉴院对涉案遗嘱进

行笔迹鉴定，司鉴院出具鉴定意见书，认为检
材字迹与样本字迹时间间隔相距多年，且书
写速度和书写模式不同，故结论为：无法判断
检材《遗话》上的字迹与样本字迹是否是同一
人所写。

本案中，被继承人钱某生前未婚未育，在
其父母亡故后无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其在
世之兄、姐作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享有继
承权。 原告虽主张遗嘱继承，但其所提供的
《遗话》经鉴定无法判断系钱某所写，原告也
无其他证据证明遗嘱的真实性，故本院对此
遗嘱的效力难以认定，有关遗产按照法定继
承处理。

� � � � 遗赠扶养协议是指遗赠人生前与扶养
人订立的关于扶养人承担遗赠人生养死葬
义务，并于遗赠人死亡后享有按约取得其遗
产权利的协议。

生活中，遗赠扶养协议常见于无子女的
老人， 因遗赠扶养协议双方都存在义务，因
此扶养人必须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或
国家、集体组织。

【注意要点】
法定继承人不能作为遗赠受领人，法定

继承人的定向传承只能通过遗嘱进行。

【典型案例】
签订的书面“遗赠抚养协议书”，受赠人

原告刘某作为被继承人吴某的法定继承人，
对被继承人吴某有扶养的义务，“遗赠抚养协
议书”相对原告刘某在形式上无效；

原告表示“遗赠抚养协议书”的草稿是被
继承人吴某口述、笔画的，但不能提供“遗赠
抚养协议书”草稿，打印的“遗赠抚养协议书”
签字录像中，体现不出被继承人吴某理解了
在读的“遗赠抚养协议书”，也显示不出被继
承人吴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不能确认
“遗赠抚养协议书”内容是被继承人吴某的真
实意思表示，故对“遗赠抚养协议书”不予确
认。

本案应按法定继承处理，驳回原告王某
某诉讼请求，考虑到原告刘某与被继承人吴
某共同生活，相对两被告而言，对被继承人吴
某的照顾较多，应酌情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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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遗嘱的法律风险
目前我国法定的遗嘱形式中不包括“夫

妻共同遗嘱”， 但夫妻双方却经常出现类似
的遗嘱，主要表现为夫妻双方共同订立的一
份遗嘱。 实务中，由夫妻一方执笔订立夫妻
共同遗嘱的现象常有发生。 对于这种形式该
如何认定？

【注意要点】
在裁判实务中，若遗嘱中所涉财产属于

夫妻共同财产，则双方均有权通过遗嘱方式
处分其享有的财产份额。 在形式上由一方所
书写，但若有双方的签字，且处分的是夫妻共
同财产，则该遗嘱属于夫妻共同遗嘱，而非一
方为另一方的代书遗嘱。 因此，共同签字是
关键。

【典型案例】
本案争议焦点为应当适用法定继承还是

适用遗嘱继承。 方某在 2011 年 5 月 25 日亲
笔自书的遗嘱，形式上看为方某、浦某的共同
遗嘱，处分的是方某、浦某的共同财产。

但从笔迹判断，浦某签名应系方某代签，
不能认定为浦某真实意思的表示，故该遗嘱
涉及浦某财产部分的应认定为无效，属于浦
某的遗产应该适用法定继承，属于方某的财
产，可将该遗嘱作为方某的自书遗嘱进行继
承。

现方某先于浦某于 2011 年 10 月死亡，
系争房屋属于方某部分由浦某全部继承。 浦
某于 2018 年 9 月死亡后，被告浦某 2 作为其
继承人可根据法定继承，继承浦某的全部遗
产。

儿媳做见证、丈夫代签名……问题出在这里

超过 10%的纠纷遗嘱被认定“无效”
晨报记者 孙立梅

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王旭律师团队在研判 2021 年度上海市法院公布的对
遗嘱纠纷的裁判数据时发现，2021 年度的样本数据中，有超过 10%的遗嘱被认定
“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从 2021 年的遗嘱纠纷样本数据中，王旭团队精选了具有代表性的“无效案
例”并对相关法律条文进行解析，希望给普通大众一些提醒和借鉴。

录像遗嘱的法律风险
随着社会信息化、电子化的发展，打印、

录像等新的遗嘱形式开始频繁出现。 用手机
拍下的视频遗嘱是否有效主要还是看其是否
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
录像、打印等形式遗嘱的订立形式和要求作
出了规范，明确了其法律效力。 第一千一百
三十七条规定：“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
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遗嘱人和
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
像，以及年、月、日。 ”因此，想要以视频方式
订立遗嘱，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才可以。

【注意要点】
视频验资户要有两个以上见证人，见证

人需要无利害关系。 同时，视频中需要立遗
嘱人自己亲自表述遗嘱的全部内容，同时两
名见证人应当把自己参与见证以及各自的姓
名、年龄、职业、工作单位等事项一起录制，并
对遗嘱内容的真实性以及录制的时间进行说
明；其次，应当保证视频声音、画面的质量与
连贯性；最后，应当将视频资料导入硬盘设备
中做好备份保存。

【典型案例】
法院认为，遗嘱可以有多种形式，但遗嘱

形式和内容仍须符合法律规定。 被继承人黄
某 4 生前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 专门与原告
黄某 1 及被告黄某 3 交谈，并录制了视频。该
视频有具体的录制时间，视频中被继承人黄
某 4 明确表示其死亡后其名下房产、 丧葬费
等财物的由原告黄某 1 及被告黄某 3 继承；
在场、参与录制视频的原告黄某 1、被告黄某
2 与该视频内容所涉的财产继承有直接利害
关系。

故本案被继承人黄某 4 生前录制的关于
的遗产处理意见的视频，形式、内容均不符合
法律规定，无法按视频遗嘱认定。

自书遗嘱的法律风险 遗赠扶养协议的法律风险

代书遗嘱数量大、纠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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